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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11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2:00 

地點：雲平大樓東棟 4 樓創新教學工坊 

出席：莊偉哲委員(請假)、沈聖智委員、吳建宏委員、王明洲委員、劉全璞委員(曾淑芬副研

發長代理)、劉裕宏委員、陳宜君委員、楊天祥委員、王永和委員、楊朝旭委員、郭立

杰委員(請假)、王富美委員、陳牧言委員、吳秉育委員(請假) 

列席：羅偉誠主秘、主計室、教務處、人事室、秘書室法制組、財務處理財組、提案單位代

表、施乃禎 

主席：沈校長孟儒                                                     紀錄：歐麗娟 

壹、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報告事項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p.4~p.6)。  

三、 主計室報告： 

(一) 校務基金管理及執行情形、財務預警指標(略)。 

(二) 海工大樓新建工程案自籌款 2,500 萬元還款計畫報告案(略)。 

四、 財務處報告：校務基金資金管理及投資執行績效(略)。 

五、 111 年度開源節流計畫措施追蹤執行情形報告：(略)。 

六、 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 111 年度收支情況報告：(略)。 

七、 人事室報告：專案工作人員核支彈性薪資案(略)。 

貳、討論事項 

(A 類為涉及經費動支 10 萬元以上；B 類為無涉及經費動支，惟(1)法規修訂繁瑣或(2)

議案較重大；C 類為 (1)涉及經費動支 10 萬元以下或(2)法規修訂簡單或(3)議案較簡易) 

(A)提案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13 年度概算擬編數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辦理本校 113 年度預算編製之需要。 
二、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略)。 

(A)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普渡雙聯組普渡大學教師訪問授課補助試行要點」，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本校為普渡雙聯組學生開設普渡密集課程，並邀請美國普渡大學教師授課。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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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渡大學教師親自至本校實體授課，促進師資學術合作，並提供普渡雙聯組學生長

期穩定之專業課程資源，擬訂定本試行要點。 
二、 本案業於 112 年 2 月 18 日奉校長核可在案，檢附奉核簽呈、「國立成功大學普渡雙

聯組普渡大學教師訪問授課補助試行要點」草案逐點說明與全條文。 
三、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p.7~p.9)，先予試行一年，再提本會議討論可行性。 

(A)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華語文獎學金試行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外交部及教育部於 110 年陸續以「華語元素」推動「台歐連結獎學金」、「優華語計

劃」前，本校已超前於 109 年設置「國立成功大學華語文獎學金試辦要點」(以下簡

稱成華獎)，結合本校華語文教育資源優勢，拓展國際關係及延攬優秀境外學生。成

華獎之設計，大幅提高原本招生斷層之目標國家(如試辦國家：土耳其)外國學位生

之申請率，試辦期間之獲獎生申請本校之錄取率及報到率皆為 100%，目標國家學生

目前除了政府之「台灣華語獎學金」外無其他獎學金管道入學，因此成華獎為當地

學生欲留台升學關注之獎學金。 
二、 本案於 112 年 1 月 12 日奉核可修正為常設型獎學金續辦，並通過 2 月 22 日第 838

次主管會議，爰修正法規名稱及法規期程。 
三、 檢附草案逐點說明(修正對照表)。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p.10~p.12)。 

(C)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卓越學術研究補助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2 月 22 日第 838 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二、 為因應校務發展及實務運作，本處擬修正本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 要點第三點第一款第一目規定，傑出學術論文獎申請人須最近一定期間執行國科會

研究計畫，對新進教師實屬過多限制，亦有違鼓勵年輕教師積極投入學術研究之目

的，爰刪除之。 
(二) 要點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第一子目之採計標準，實際執行時失之明確，爰刪除之。 
(三) 第三點餘目次依序調整。 

三、 檢附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四 p.13~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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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給會議費用標準」第五點、第六點、第

九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2 月 22 日第 838 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二、 依據 112 年 1 月 11 日第 837 次主管會報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三、 本案已於 112 年 1 月 30 日，由本處邀集主計主任及各院院長，針對本校以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支給會議膳費及住宿費標準，與其他頂大之標準比較，並研擬討論放寬膳

費標準。 
四、 檢附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五、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五 p.17~p.21)。 

參、臨時提案(無) 

肆、散會(pm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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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22)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本校「112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提

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研發處 
已提送 111 年 12 月 28 日 111 學年度

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教育

部 112 年 1 月 3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10130009 號函同意備查。 

解除列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訂定「永豐講座設置要點」，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研發處 
本要點刻正簽請校長核定，俟核定後

報永豐銀行同意後實施。 繼續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補助優秀國

際大專校院教師攻讀博士學位獎助學金實

施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工學院 
本案經111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議通過後，本院已於

111.12.15 函知本院所屬各系所，並

將要點登錄於本校法規彙編網頁及

本院相關法規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要

點」，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總務處 
將續提案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

告實施。 解除列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

表，並自 112 年 1 月 1 日實施，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人事室 
本案業經本校第 215 次行政會議通

過，並於 111 年 12 月 28 日以成大人

室(專)字第 945號函轉發給本校各單

位公告周知在案。 

解除列管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聘人員特別休假

補助措施」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主管會報審議。 

人事室 
業於112年1月31日以成大人室(發)
字第 33 號函轉知各單位並公告人事

室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因應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第一期計畫人員轉任方案(草案)」，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但必須在 2 年內建構嚴謹考核

機制，以汰弱留強。 

人事室 
一、業依該方案規定，於 112 年 1

月 1 日完成 50 位高教深耕計畫

進用人員轉任作業。 
二、本校校聘人員考核作業要點業

經 112 年 1 月 11 日第 837 次主

管會報修正通過，增訂校聘人

員每年各單位考列乙等以下人

數初評比例規定，以不超過當

解除列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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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年度受考人數總額 15%為上

限。未來將持續規劃校聘人員

進用、考核、訓練及待遇加給

等相關考評機制，以期獎優汰

劣。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推動國

際化獎勵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國際處 
業於 111 年 11 月 22 日更新於本校法

規彙編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九           提案單位：產學創新總中心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產學研究教授聘任

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產學創新總中心 
本要點已於 111 年 12 月 6 日公告於

本校「法規彙編」。 解除列管 

提案十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

收支管理要點」第四點教師授課鐘點費支

給上限倍數，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在職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權責單

位為教務處，請教務處依決議執行。 
教務處 
業與管理學院提 111 年 12月 21日第 
21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已於

112 年 1 月 5 日更新於本校法規彙編

及本處註冊組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敏求智慧運算學院、主計室、人事

室、財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受贈收入收支管理

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財務處 
業經 111 年 12 月 21 日第 215 次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12 年 1 月 6
日更新本校「法規彙編」及財務處網

頁周知。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

要點」第四點第一款第四目規定，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教務處 
業經 111 年 12 月 21 日第 215 次行

政會議審議通過，並已於 112 年 1
月 4 日更新於本校法規彙編及本處

推廣教育中心網頁。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數位學習平台收入

收支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教務處 
一、業經 111 年 12 月 21 日第 215 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惟為避免與

計 網 中 心 數 位 學 習 平 臺

(Moodle)造成混淆，特將要點名

稱修改為「國立成功大學線上學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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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習平台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二、本處推廣教育中心已於 112 年 1

月 4 日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及

本中心網頁。 
臨時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李國鼎科技與人文

講座」設置要點部分規定，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 
業於 112 年 1 月 11 日更新於本校法

規彙編及本處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為本校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

程計畫貸款本金縮短於 20 年內償還事

宜，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惟在不影響以下二項財務預警

指標原則下，同意由校統籌款每年墊付償

還貸款不超過上限 2,000 萬元： 
(一) 可用資金倍數須維持 4 倍。 
(二) 不發生實質財務短絀情事。 

學務處 
配合辦理。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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